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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人民政府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[2017]常行复第 080 号 

申请人一：某副食品商店。 

申请人二：某盐矿有限责任公司。 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盐务管理局。 

申请人某副食品商店、某盐矿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常州市盐务

管理局作出的常盐罚字[2017]XXX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17

年 9 月 18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，因案情

复杂本机关决定延期 30 日作出复议决定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常盐罚字[2017]第 XXX 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一、2017 年 8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常盐罚登

存字[2017]第 XXX 号《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》，申请人一的

经营者孙某某的配偶郭某在收到上述通知书后于 2017年 8月 25

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陈述申辩书》，告知被申请人其通知书中

保存的物品（食盐）属于申请人二所租仓库中存放物品（食盐），

并提供申请人二在江苏省内进行批发销售食盐行为合法合规及

郭华是申请人二的销售人员的相关证据，被申请人在未对申请人

的陈述申辩查实的情况下作出常盐罚字[2017]第 XXX 号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，认定申请人一违反了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第十、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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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条的规定与事实不符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，

适用法律错误，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应予撤销以维护

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法定职责。国务院《食盐专营办法》

第二条规定：“国家对食盐实行专营管理。本办法所称食盐，是

指直接适用和制作食品所用的盐。”第四条：“国务院授权的盐业

主管机构（以下简称）国务院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全国食盐专

营工作。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（以下

简称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盐业主管机构）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

内的食盐专营工作。”二、基本案情。2017 年 8 月 21 日，接群

众举报后，我局对申请人一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其送货车辆内有

盐产品，随后又发现其仓库内盐产品，现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后，

对库内盐产品共计 XXX 箱开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证书。通过后续

调查取证，综合本案所有证据，我局认为申请人一涉嫌无食盐批

发许可证经营食盐批发业务。三、处罚程序。我局于 2017 年 8

月 28 日向申请人一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，并于现场告知

申请人一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3 日后申请人一未对该行政处罚事

先告知书作出陈述申辩。2017 年 9 月 1 日，我局向申请人一送

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并于同日执行完毕。四、适用依据情况。

国务院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第十条：“国家对食盐批发实行批发许

可证制度。经营食盐批发业务，必须依法申请领取食盐批发许可

证。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，不得经营食盐批发业务。”第二

十一条：“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，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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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食盐批发业务的，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批发活动，没收违

法经营的食盐和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违法经营的食盐价值 3 倍以

下的罚款。”《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

通知》（工信厅联消费〔2016〕211 号）一、“关于食盐企业销售

管理在 2017 年 1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改革过渡期内，

食盐批发企业（含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，下

同）开展食盐销售经营活动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方式进行：（一）

通过自建物流系统或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签订配送合同委托其将

食盐配送到商超、销售网点以及从事食品加工、餐饮服务的单位

等食盐终端用户；（二）通过自建分公司进行食盐销售业务，自

建的分公司不得委托没有食盐批发许可资质的单位、个人开展经

营活动；（三）通过自建销售网点直接开展食盐销售业务；（四）

通过现有渠道开展食盐销售业务。”《关于进一步落实盐业体制

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经体〔2017〕604 号）第三、落

实盐改跨区经营政策，积极释放市场活力。……（二）有序开展

自建渠道销售。按照 211 号文规定，改革过渡期内食盐批发企业

可以通过自建分公司或者自建销售网点开展食盐销售业务。自建

分公司应按照《公司法》等相关规定依法设立；自建的分公司不

具有法人资格，其违法责任由食盐批发企业承担。自建的分公司

或者自建的销售网点应依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与招用的

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，依法支付工资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等。”五、

申请人的理由不成立。综合全部证据分析，郭某于 2017 年 8 月

21 日的笔录中陈述是从史某某处购进申请人二的盐产品，对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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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和申请人二的具体关系也不清楚，购买单据都需史某某开

出，更是从未陈述过郭某自己是申请人二的员工，这从申请人二

的说明中也可以验证。郭某和申请人二提供的证据，与郭某的首

次陈述完全不符，与申请人二的证明完全不符，足以判断为虚假

证据，请求不予采信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常盐罚字[2017]

第 XXX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依据

正确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。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。 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二持有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

的食盐批发许可证，许可证有效期为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

12 月。2017 年 6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二邮寄了提交材料

通知书，要求申请人二提供其在常州市从事食盐经营的基本情况

材料，申请人二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向被申请人提供说明，明确

其在常州区域食盐销售工作的业务人员有史某某，郭某不在该名

单内。2017 年 8 月 21 日，在接到群众举报后，被申请人对申请

人一的仓库进行检查,发现其仓库内有申请人二生产的相应数量

的盐产品。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一涉嫌违法经营盐产品，对上述

盐产品进行了登记保存，并于当日向申请人一留置送达了证据先

行保存通知书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一经营者孙某某的配偶

郭某进行了调查，郭某称该批盐是从史某某处进购，史某某是申

请人二的员工，史某某持有申请人二从事食盐批发的合法证明材

料。2017 年 8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对崔某某进行了调查并制作了

调查笔录。2017 年 8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对马某某进行了调查并

制作了调查笔录。2017 年 8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送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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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提供食盐合法经营证明材料的通知，要求申请人一于 2017 年

8月 27日 14时前提供能够证明其合法从事食盐批发经营的相关

材料。郭某向申请人提交了陈述申辩书，认为其是申请人二的员

工，申请人二持有省级食盐批发许可证，其是代表申请人二在常

州从事食盐批发许可业务，并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招商银行卡复印

件、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复印件、劳动合同书复印件、

工作证复印件、租赁协议复印件等证明材料。2017 年 8 月 28 日，

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留置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，告知申请

人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处罚的依据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。

2017 年 9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常盐罚字[2017]第 XXX 号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申请人一涉嫌在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

企业购进桂花牌九珍盐产品进行批发的行为违反国务院《食盐专

营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四条的规定，依据国务院《食盐专营办法》

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，《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

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联消费〔2016〕211 号），《关于进

一步落实盐业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经体〔2017〕

604 号）的规定，给予申请人一没收查获的全部盐产品的行政处

罚。同日，被申请人将上述处罚决定书留置送达申请人一。2017

年12月13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关于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决定》，

并于同日邮寄送达申请人一。 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、涉盐案件举报登记表；2、申

请人一的营业执照；3、现场检查笔录两份；4、对郭某的询问笔

录；5、8 月 21 日执法现场照片 6 张；6、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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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书；7、提供食盐合法经营证明材料的通知；8、招商银行卡复

印件；9、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复印件；10、劳动合同

书复印件；11、工作证复印件；12、房屋租赁协议书复印件；13、

仓库租赁协议；14、陈述申辩书；15、对崔某某的询问笔录；16、

对马某某的询问笔录；17、提交资料通知书；18、说明；19、行

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；20、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；

21、申请人二的食盐批发许可证；22、关于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

的决定及送达回证；23、结婚证。 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国务院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国

家对食盐实行专营管理。本办法所称食盐，是指直接适用和制作

食品所用的盐。”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人民政

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（以下简称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盐业主

管机构）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食盐专营工作。”依照上述规

定，被申请人作为盐业主管机构具有对盐业管理违法行为作出行

政处罚的法定职权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、

证据不足。根据被申请人对郭某所作的调查笔录，申请人一从某

某处购进申请人二生产的食盐产品，史某某是申请人二的员工，

申请人二持有食盐批发许可证，具有从事食盐批发业务资格。被

申请人认定申请人一从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进购食盐

产品，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三、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第二十

二条规定：“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，食盐零售单位和受委

托代销食盐的个体工商户、代购代销店以及食品加工用盐的单

位，从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、单位或者个人购进食盐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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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盐业主管机构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购进的食盐，可以并处违法

购进的食盐价值 3 倍以下的罚款”。被申请人依据该条规定认定

申请人一在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购进桂花牌九珍盐产

品进行处罚，属于适用依据错误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常

盐罚字[2017]第 XXX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不清，证据

不足，适用依据错误。因行政复议程序中被申请人已经自行撤销

行政处罚决定书，盐罚字[2017]第 XXX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现

已不存在，不具有可撤销内容。据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第 1目、第 2 目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： 

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常盐罚字[2017]第 XXX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违法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

起 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

院起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常州市人民政府 

2017 年 12 月 16 日 

 


